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 觀 人 月 刊 第248期‧ 好書搶鮮閱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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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重要條款 

 

主題1.7 勞動契約重要條款 

104年12月16日勞動基準法修正，增訂了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第9條之1）、調職條

款（第10條之1）、最低服務年限條款（第15條之1），彙整了行政函釋與司法實務見

解而制訂為法律。再者，勞動部於105年10月7日又增訂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7條之1

至7條之3，以為競業禁止條款之補充。 

競業禁止約款，乃事業單位為保護其商業機密、營業利益或維持其競爭優勢，要求特

定人與其約定於在職期間或離職後之一定期間、區域內，不得受僱或經營與其相同或

類似之業務工作。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此項約款倘具必要性，且所限制之範圍未逾越

合理程度而非過當，當事人即應受該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984

號判決） 

在勞動基準法增定第9條之1之前，對於競業禁止條款，司法實務上雖採取承認之見

解，但也發展出幾個審查標準，之後也逐漸為行政主管機關所接受，因此勞動部於104

年10月5月勞動部勞動關2字第1040127651號函訂定「勞資雙方簽訂離職後競業禁止條

款參考原則」，內容如下： 

勞動部為保障勞工工作權及職業自由，調和勞工權益及事業單位利益，特訂定本參

考原則。 

本參考原則所稱離職後競業禁止，指事業單位為保護第五點各款所定利益，與受僱

勞工約定，由雇主提供合理補償，勞工離職後於一定期間或區域內，不得受僱或經

營與該事業單位相同或類似且有競爭關係之業務工作。 

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應以書面為之，且須詳細記載約定內容，並由雙方簽章，各

執一份。 

簽訂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應本於契約自由原則，雇主不得以強暴、脅迫手段強制勞

工簽訂，或乘勞工之急迫、輕率等情事為之。 

雇主符合下列情形時，始得與勞工簽訂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 

事業單位有應受法律保護之營業秘密或智慧財產權等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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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所擔任之職務或職位，得接觸或使用事業單位之營業秘密或所欲保護之優勢

技術，而非通用技術。 

雇主與勞工簽訂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離職後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務內容及就業對象，不得逾合理範圍： 

所訂離職後競業禁止之期間，應以保護之必要性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年。 

所訂離職後競業禁止之區域，應有明確範圍，並應以事業單位之營業範圍為

限，且不得構成勞工工作權利之不公平障礙。 

所訂競業禁止之職務內容及就業對象，應具體明確，並以與該事業單位相同或

類似且有競爭關係者為限。 

離職後競業禁止之補償措施，應具合理性： 

雇主對於勞工離職後因遵守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約定，可能遭受工作上之不利

益，應給予合理之補償。於離職後競業禁止期間內，每月補償金額，不得低於

勞工離職時月平均工資百分之五十，並應約定一次預為給付或按月給付，以維

持勞工離職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未約定補償措施者，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

無效。 

雇主於勞工在職期間所給予之一切給付，不得作為或取代前目之補償。 

勞資雙方簽訂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

者，無效。 

雇主無正當理由終止勞動契約或勞工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勞

工得不適用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事業單位未為一部或全部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補

償之給付者，亦同。 

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依民法第252條規定，法院得減至相當

之數額。離職勞工已經一部履行競業禁止義務者，法院得視雇主因一部履行所受之

利益等情節，減少違約金。 

有關調職條款部分，除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外，亦請考生注意調職與不當勞動行為之關

連性。在實務操作上，將工會幹部予以職務調動也可能涉及不當勞動行為，因此在調

職之判斷上，除了從個別勞動關係的角度來考量外，也必須考量其對集體勞動關係之

影響。 

因最低服務年限之約款，涉及勞工就業權與離職自由權之保障，是為平衡雇主與勞工

雙方之權益，對於該項約款之效力，自應由法院兼顧各行業之特性，依具體個案情形

之不同而分別斷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9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仍應由

法院依具體情形審酌判斷該約定之適法性。又最低服務年限約款適法性之判斷，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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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約款存在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觀之。所謂「必要性」，係指雇主有以該約款

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如企業支出龐大費用培訓未來員工，或企業出資訓練勞工

使其成為企業生產活動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等是。所謂「合理性」，係指約定之服務

年限長短是否適當？諸如以勞工所受進修訓練以金錢計算之價值、雇主所負擔之訓練

成本、進修訓練期間之長短及事先約定之服務期間長短等項為其審查適當與否基準之

類（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96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 

 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894號民事判決： 

  按受僱人有忠於其職責之義務，於僱用期間非得僱用人之允許，固不得為自己或

第三人辦理同類之營業事務，惟為免受僱人因知悉前僱用人之營業資料而作不公平之

競爭，雙方得事先約定於受僱人離職後，在特定期間內不得從事與僱用人相同或類似

之行業（即工作），以免有不公平之競爭，若此競業禁止之約定期間、內容為合理時，

與憲法工作權之保障無違。查上訴人因恐其員工離職後洩漏其商業秘密、或與其為不

公平之競爭，乃要求包括被上訴人在內之員工書立切結書，約定於離職後一年內，不

得從事未獲上訴人公司同意授權之娛樂視訊系統（如車輛娛樂視訊）等相關工作或使

用上述相關資訊，如有違反，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此項競業禁止之約定，附有一年

期間不得從事特定工作上之限制，雖未明定限制之地域，但既出於甲○○三人之同

意，於合理限度內，即在相當期間或地域內限制其競業，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精

神並不違背，亦未違反其他強制規定，且與公共秩序無關，其約定應屬有效。 

分析 
此一判決可以看出早期司法實務判決之審理模式，一方面肯定競業禁止約款之合

憲性，認為並未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且與公共秩序無關。但另一方面也發展出

合法性之審查標準，但早期僅要求「競業禁止之約定期間、內容為合理」即可，顯然

偏重雇主財產權之保護。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99號民事判決： 

  按受僱人於僱傭關係存續中因參與對僱用人之顧客、商品來源、製造或銷售過程

等機密，而此類機密之運用，對僱用人可能造成危險或損失，乃經由雙方當事人協議，

於僱傭關係終止後，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從事與原雇主相同或同類公司或廠商之

工作。其限制範圍倘屬明確、合理、必要，且受僱人因此項限制所生之損害，曾受有

合理之填補，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固應認競業禁止之約定為合法有效。惟於受僱人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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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1 

反競業禁止約款而應支付違約金時，該違約金本應推定為損害賠償額之預定。此項約

定是否相當，法院即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利益等情，

依職權為衡酌，無待債務人（受僱人）之訴請核減，此觀民法第二百五十二條規定自

明。本件上訴人工作未滿一年所取得之一萬股相當於一百零五萬元之股票，及享有股

票選擇權或認股權，是否即得視為因競業禁止約定而屬於被上訴人給付之補償措施？

原審未詳為勾稽研求，說明該給付之法定性質，遽認此一給付為被上訴人基於留任上

訴人及避免其轉任為他公司所用而為相當優渥之給付，進而認系爭競業禁止約定為合

法有效，已嫌速斷。況上訴人之薪資每月四萬餘元，為原審所認定之事實。則系爭競

業禁止之約定苟屬有效，上訴人於違反此約定時，除應返還被上訴人給付之獎金、紅

利外，尚應賠償相當於紅利一百零五萬元，即等同於上訴人二十四個月月薪（上訴人

等於白作二年工）之違約金，是否相當而無顯失公平之處？原審胥未依職權為審酌，

所為不利於上訴人之判決，依上說明，亦非允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

廢棄，非無理由。 

分析 
本判決除延續以往之判決見解外，更進一步提出「受僱人因此項限制所生之損

害，曾受有合理之填補」之要件，慢慢形成後來的「合理補償措施」。然而，合理補

償措施的內容如何認定？尤其是公司主張在職期間已給予優厚之薪資、福利，其中一

部分雙方約定作為離職後競業禁止之合理補償，是否有理？此一判決並未做出判斷。 
再者，此一判決對於違約金是否過高，也有所著墨，認為違約金是否過高，可以

每月薪資作為衡量標準，並認為事實審法院應依職權審酌，此一見解應可贊同。 
   

 
請就下列個案申論之。 

勞工甲受僱於A公司，由A公司派往B公司提供日文文件翻譯服務，甲之薪資由A公

司給付。A公司與B公司簽訂要派契約時約定，B公司在該要派契約到期後2年內，

不得僱用或使用甲從事日文文件翻譯之工作。A公司與B公司之要派契約到期後，C

公司僱用甲擔任顧問，並欲派遣甲至B公司提供日文文件翻譯服務，遭到B公司拒

絕，理由為B公司與A公司已有約定，在前述要派契約到期2年內不得僱用或使用甲

從事日文文件翻譯工作。甲認為A公司與B公司之約定侵害其工作權，限制其轉業自

由，並迴避實務與學說通說所形成關於離職競業禁止有效性之各項要件之規範與審

查。A公司則主張該公司花費相當之資源在經營、培養專業翻譯人才以建立公司優

質之信譽，A公司若不透過此種約定，要派單位可先透過派遣發掘優秀翻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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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派契約至到期後直接僱用該優秀翻譯人才，輕易地挖走A公司的優秀員工，對

A公司之經營造成莫大之損失，因此必須透過此種約定來保護A公司之正當商業利

益。請問上述A公司與B公司在要派契約中禁止B公司在要派契約到期後2年內僱用

或使用甲之約定效力如何？ 

勞工乙與D公司簽訂勞動契約，同時約定乙於離職後2年內，未經D公司之同意，不

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與D公司相同或類似工作，亦不得受僱於與D公司工作性質

相同或類似之公司，如有違反即須賠償懲罰性違約金。乙之後離職並受僱於E公司

（派遣公司），E公司將乙派遣至F公司提供勞務。F公司與D公司係屬於同性質之事

業，D公司因此主張乙違反前開競業禁止約款。乙則主張其自D公司離職後，係任職

於E公司，該公司是派遣公司，其性質與D公司毫無相關，因此乙並未違反其與D公

司所訂之競業禁止約款。請問乙受僱於E公司但於F公司提供勞務之行為是否違反上

述之競業禁止約款？ （102年中正勞動法） 
    
    

審題思維    

本題雖分成兩個子題，但共通點都是：派遣、競業禁止。因此解題時，應區分

先後順序：先確認僱傭關係之狀態，也就是派遣對勞動關係之影響，之後再處理競業禁

止條款之約定有無效力。因本題是在勞動基準法修法之前所命題，若適用新修正之勞動

基準法可能與命題當時之判斷結果有異。 

主要爭點    

第一小題的爭點在於：派遣公司可否於要派契約中限制派遣員工之任職？其審酌標

準與競業禁止條款之審查標準應否一致？要派契約中之約定可否取代競業禁止條款？

對於派遣員工有無拘束力？ 

第二小題之爭點在於：競業禁止條款所認定之「相競爭公司」是以派遣公司為準？

還是以要派公司為準？涉及競業禁止條款存在之目的與功能為何？利用派遣制度是否

成為規避競業禁止條款之方式？ 

考題關鍵字分析    

考題關鍵字 問題意識 

A公司與B公司簽訂要派契約時約定 顯示三方之間的勞動關係為「派遣關係」。 

C公司僱用甲擔任顧問，並欲派遣甲…… 這段題意並不清楚，甲與C公司之間究竟為委任關係或

派遣關係？但此一問題不影響本題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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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關鍵字 問題意識 

要派契約到期2年內不得僱用或使用甲從

事日文文件翻譯工作 
這是本題最弔詭的設定，一方面此一約定必須聯想到

競業禁止條款，但又與一般競業禁止條款不同，並非

與勞工約定，而是與要派公司約定。由此可見，爭點

即在於：派遣公司可否與要派公司約定禁止僱用派遣

員工？競業禁止應該只是派遣公司的藉口而已。 

約定乙於離職後2年內，未經D公司之同

意，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與D公司

相同或類似工作，亦不得受僱於與D公司

工作性質相同或類似之公司，如有違反即

須賠償懲罰性違約金 

此一約定很明顯就是競業禁止條款。 

受僱於E公司（派遣公司），E公司將乙

派遣至F公司提供勞務 
顯示乙為派遣勞工，E公司為派遣公司，F公司為要派

公司。 

F公司與D公司係屬於同性質之事業，D
公司因此主張乙違反前開競業禁止約款

顯示F公司與D公司為競爭關係，由此可知本題命題意

旨為：競爭關係究竟是以要派公司或派遣公司為準？

涉及僱用與使用分離之情況下，競爭關係所著重者，

究竟是僱用關係？還是使用關係？ 
 

三分鐘答題架構    

  
Ａ
派遣

Ｂ
要派

第一次

第二次

派遣遭拒

相當於限制甲成
為Ｂ公司成為正
式員工的機會

Ｃ
公司

 
甲

 

  

競爭

要派契約

派遣

使用

Ｄ
公司

Ｆ
公司

 乙

Ｅ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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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A公司與B公司在要派契約中禁止B公司在要派契約到期後2年內僱用或使用甲，不僅

對甲不生效力，亦未符合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之規定： 

按競業禁止約款，乃事業單位為保護其商業機密、營業利益或維持其競爭優勢，要

求特定人與其約定於在職期間或離職後之一定期間、區域內，不得受僱或經營與其

相同或類似之業務工作。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此項約款倘具必要性，且所限制之範

圍未逾越合理程度而非過當，當事人即應受該約定之拘束。競業禁止約款之合法要

件，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亦訂有明文。 

案例事實中A公司雖與B公司簽約，對甲並不生效力，然而，約定之內容業已涉及甲

之工作權，與競業禁止之限制無異。因此，管見以為該約定是否有效，仍應符合勞

動基準法第9條之1要件之限制，說明如下： 

A公司並無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A公司雖然表示該公司花費相當之資源在

經營、培養專業翻譯人才以建立公司優質之信譽，但此乃甲個人專業技能之提

升，並未涉及A公司之營業秘密或商業資訊，A公司應無正當營業利益可言。 

勞工擔任之職位或職務並未接觸到A公司之營業秘密：因甲為派遣員工，實際工

作地點在B公司，自無接觸A公司營業秘密之可能。 

 再者，派遣業之合法性乃立基於派遣員工可以接觸或熟悉派遣工作而成為要派公司

之正職員工，提升勞動條件與勞動技能。A公司與B公司之約定，顯已扼殺派遣公司

之合法性基礎，顯有違背公序良俗之情事，應予禁止。 

競業禁止約款，乃事業單位為保護其商業機密、營業利益或維持其競爭優勢，而要求

離職員工不得至競爭對手公司上班，以避免商業機密外洩，或競爭優勢喪失。因此，

離職員工之新任職公司應以其實際任職公司為準。 

  就此而言，乙已與D公司簽訂競業禁止約定，倘若符合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之要

件，該約定應屬有效，乙自應遵守。雖然乙離職後係任職於E派遣公司，看似與D公司

並無競爭關係，然而，實際工作、提供勞務之地點乃在F公司，因此，有無競爭關係

應以D公司與F公司判斷之。倘若兩者有競爭關係，且競業禁止約定有效，乙應請求E

派遣公司將其改派至其他公司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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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2 
 

 
勞工丙受僱於B公司從事研發工作，雙方約定丙在離職後兩年內，未經B公司之同意，

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與B公司相同或類似之工作，亦不得受僱於與B公司工作性質

相同或類似之公司，如有違反即須賠償違約金200萬元。丙於102年5月31日離職後，

自周年6月起即受僱於E公司（派遣公司），並由E公司派遣其前往與B公司屬同性質經

營事業之C公司服務，B公司因而主張丙違反其與B公司之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丙則

主張其自B公司離職後，係受僱於E公司，E公司並非與B公司屬同性質經營之事業，

因此丙並未違反其與B公司之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丙更進一步主張其與B公司簽訂之

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已妨害其工作權，應屬違憲而無效。在現行相關法令規範下，B

公司與丙簽訂之離職後競業禁止約款效力如何？丙是否違反其與B公司所簽訂之離職

後競業禁止約款？ （103年中正勞動法） 
    
    

審題思維    

此一題目與102年之考題相類似，討論競業禁止條款與派遣結合時，所衍生之問題。

一方面測試考生對競業禁止條款之理解程度，另一方面也可順便測試考生是否瞭解派遣

之法律關係。最重要的是：雖然法律有許多規範，但漏洞永遠比規範多。 

主要爭點    

競業禁止條款所認定之「相競爭公司」是以派遣公司為準？還是以要派公司為準？

涉及競業禁止條款存在之目的與功能為何？利用派遣制度是否成為規避競業禁止條款

之方式？ 

考題關鍵字分析    

考題關鍵字 問題意識 

從事研發工作 因為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1之要件有「勞工擔任之職位

或職務，能接觸或使用雇主之營業秘密。」，故須注

意題目所設定的職稱或職務，不能冒然決定競業禁止

條款的合法性。就本題而言，從事研發工作，必能接

觸雇主的營業秘密，符合本款之要件。 

受僱於E公司（派遣公司），並由E公司

派遣其前往與B公司屬同性質經營事業

之C公司服務 

顯示丙為派遣勞工，E公司為派遣公司，C公司為要派

公司，而C公司與B公司有競爭關係。由此可知本題命

題意旨為：競爭關係究竟是以要派公司或派遣公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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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涉及僱用與使用分離之情況下，競爭關係所著重

者，究竟是僱用關係？還是使用關係？ 

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已妨害其工作權，應

屬違憲…… 
本題乃是103年的考題，當時尚無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
之規定。當時之命題意旨應該於：競業禁止條款的合

法性為何？如何與勞工的工作權取得平衡？此類題目

雖於勞動基準法增訂第9條之1後，仍可作為命題意旨。
 

三分鐘答題架構    

  
Ｂ
公司

Ｃ
公司

競爭

Ｅ
公司

要派契約

派遣
使用

勞動關係

競業條款
丙

 
 

合憲性：勞工工作權vs.雇主財產權如何調和。 

擬答    

按競業禁止約款，乃事業單位為保護其商業機密、營業利益或維持其競爭優勢，要求

特定人與其約定於在職期間或離職後之一定期間、區域內，不得受僱或經營與其相同

或類似之業務工作。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此項約款倘具必要性，且所限制之範圍未逾

越合理程度而非過當，當事人即應受該約定之拘束。 

再者，競業禁止約款之合法要件，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亦訂有明文。亦即，競業禁止

約款必須符合下列要件：一、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二、勞工擔任之職位

或職務，能接觸或使用雇主之營業秘密。三、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

圍及就業對象，未逾合理範疇。四、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有合理補

償。 

首應探究者乃丙與B公司所簽署之競業禁止約定，是否符合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之要

件？管見以為，丙為研發人員，以其職務應當會接觸到B公司之營業秘密，對B公司而

言亦有正當營業利益應予維護。再者，限制之期間為二年、區域為中華民國境內，亦

非顯不合理。惟丙所任職之職務為E派遣公司，並非與B公司屬同性質經營之事業，是

否有競爭關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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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業禁止約款，乃事業單位為保護其商業機密、營業利益或維持其競爭優勢，而

要求離職員工不得至競爭對手公司上班，以避免商業機密外洩，或競爭優勢喪失。因

此，有無競爭關係應以其實際任職公司為準。雖然丙離職後係任職於E派遣公司，看

似與B公司並無競爭關係，然而，以實際工作、提供勞務之地點乃在C公司，因此，有

無競爭關係應以B公司與C公司判斷之。倘若兩者有競爭關係，且倘若競業禁止約定有

效（因有無合理補償並不清楚），丙應請求E派遣公司將其改派至其他公司任職，如

此一來對丙之工作權限制亦屬有限，並未過當。 

競業禁止條款雖然限制勞工之工作權或其選擇職業之自由，然而，在能接觸雇主營業

秘密之勞工離職時，也可能影響雇主的財產權，因此如何平衡勞工之工作權與雇主之

財產權，即競業禁止條款合法性所應考量之處。就目前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所規範之

要件而言，雖允許雇主與勞工簽訂競業禁止條款，但也設下諸多限制，並要求雇主應

給予補償，已經調和勞工工作權與雇主財產權，應無違憲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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